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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

精神，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

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

10 号）部署要求，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，中国证监会在深

入调查研究、总结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，起草了《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（公开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。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条例》的必要性

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

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

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

决定》提出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，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

制度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要求提高资

本市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，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

市场功能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，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。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

的若干意见》对出台《条例》作出明确部署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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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上市公司规模快速增长、结构持续优化、质量

不断提升，有力支持了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，但

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、加快建设更

多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相比，还存在一些差距，部分上市公

司仍存在治理机制不健全、信息披露不合规、董监高不尽职、

大股东行为不规范等问题。出台《条例》是增强基础法治供

给、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必然要求。

二、《条例》起草的总体思路

本次《条例》起草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

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《国务院关于

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部

署要求，总体把握以下几点：一是坚守监管的政治性、人民

性。坚持党对资本市场工作的全面领导，将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强化上市公司监管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的决策部署

落实在法规中；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，通过制度安

排更加有力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二

是紧扣防风险、强监管、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。进一步

夯实依法监管、全面监管的法规基础，同时支持上市公司利

用资本市场制度做优做强、提升质量。三是坚持问题导向。

立足监管实际、总结监管经验，将证券监管规则中被实践证

明行之有效的规定和做法总结提炼为法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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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》共八章、七十四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

容：

（一）明确上市公司监管总体要求。规定鼓励支持上市

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导向和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基本义务；规定国务院证券

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和证券交易所、上市公司协会

等机构的自律管理职能；规定上市公司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

机制以及省级人民政府和负有管理责任的部门支持上市公

司发展、防范处置风险的责任。

（二）完善公司治理要求。一是明确上市公司治理的基

本架构。对上市公司章程载明事项进行细化规定；规定公司

股东会、董事会、审计委员会、独立董事的职权和行使方式。

二是规范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。明确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的任职资格，细化规定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勤勉义

务及董事会秘书的职责，加强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

与约束。三是规范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。细化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，严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实

施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，严格规

范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行为。四是保障和规范股东行使权

利。禁止干预股东行使法定权利，规范表决权让渡、放弃，

以及大股东、特定股东减持等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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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信息披露监管。一是防范打击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“财务造假”。要求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，

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保障信息披露真实。规定审计委员

会对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前审核、事后调查职责，强化内部监

督制约。规定董事会追回造假多分配的利润、多发的薪酬。

禁止上市公司关联方、客户、供应商、合作方以及为其提供

服务的有关机构等第三方配合造假。二是补充信息披露规

范。明确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、交易相对方等

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和责任；明确国家秘密、

商业秘密等免于披露或者暂缓披露的依据和要求；平衡股东

查阅账簿的权利和上市公司公平披露原则之间的关系；细化

列举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。

（四）规范并购重组行为。一是规范上市公司收购行为。

进一步细化《证券法》关于收购的规定，明确收购的定义、

收购人的资格、权益变动披露标准等，减少市场争议、稳定

市场预期。二是规范重大资产重组行为。明确重大资产重组

的定义、要求、程序以及监管机制；规范上市公司分拆子公

司独立上市的行为。三是规范财务顾问业务。规定财务顾问

的聘请、职责和独立性要求，发挥财务顾问在上市公司并购

重组领域的“把关”作用。

（五）加强投资者保护。一方面规定上市公司关注投资

价值的义务，以及现金分红、股份回购的基本要求，增强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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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回报意识；另一方面明确破产重整行政监管和人民法院

的协调沟通机制，要求主动退市公司做好投资者保护安排，

加强对退市风险公司的监管，防止上市公司规避退市、利用

破产重整损害投资者利益。

（六）规定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。规定对上市公司及相

关主体的监督检查措施。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采取责令

改正、责令暂停或者停止并购重组等监管措施。对占用担保、

配合造假等行为设置专门罚则，加大对违法违规的打击力

度。


